
身在世界，但活在主裏系列⑵活在主裏的好處 
蔡維恩 

前言:李玟事件中看見人的軟弱 
   「一個真誠的愛的行動，可以讓人感到，人生不再一樣。」臺

灣教牧心理研究院教授陳宇嘉說明，一個人何以最後會走向「輕

生」？他以專業分析其實轉捩點在於，對方有無感受到「希望」。 

   可從「兩個角度」看已逝藝人李玟。 

一是，對方具有樂觀的向度跟氣質，包括表現及言語，從既有資

訊裡觀察，對方所發表的貼文或留言，都有其清晰的邏輯思考，即

使最後香消玉損，但仍可以肯定對方積極的面向。 

二則是，李玟內在深沉的憂鬱面向，可能因素有二，一為情感及

家庭關係的挫敗而存在著沮喪，二是生理疾病容易成為壓力的來

源。 

「一個人有輕生傾向，常見原因第一就是生理疾病，以至病患產

生『不如歸去』的念頭，第二即人際衝突，無法克服下也易出現此

念，多數人能處理得當，但部份的人會因過不去而出現抑鬱現

象。」 

面對挫折，出現短期憂鬱是可預期的，然長期憂鬱就會變成所

謂的「疾病」，甚至遺留下傷害，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觀察李玟長期處於憂鬱、焦慮及受挫的人際及身體病

痛，挑戰不易可想而知。 

 他因從信仰角度來說，人若能把握信仰的力量，依靠上帝及家人

的關懷，仍可能從困境裡──疾病、夫妻關係、親子關係──慢慢走

出來。 

「我們並不是要『自己去解決這些問題』，而是，如何去『看到問

題而學習面對（confrontation）』，我如何去面對情況，這才最重要

的。」 

人可能會有或大或小的壓力，然而，關鍵在於「怎麼去看待與面

對」。當中，有其寬廣面向，即：人可以懂得求助或作關係連結，

並非要自以為剛強，或以為只能靠自己努力，卻其實處於耗損狀



態。 

好好「面對困境」的 4種策略 

詩歌曾道，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所以，

基督徒向上帝禱告，並不是求「沒有困境」，而是當面臨困境時有

能力好好「面對」，提出 4種策略： 

第一，困擾不大時，就「解決」它 

如果帶來困境的事件，干擾程度不大，當事人有足夠能力處理，

那就可以用「解決」的方式，從困境中走出來；然而，這只是其中

一種策略。  

第二，接納困境，自我肯定 

承認並接納其存在，之後，學習與其互動，並仍自我肯定，「就是

（接納）我很醜，但是我很溫柔（自我肯定），雖然有失敗之處，

卻仍能剛強站立。」此為與困境共處，並找到屬於自己的發展方

向。 

第三，調整心態，天不轉「自轉」 

調整心態後，從中將更有能力看見問題，並能作出某些改變，「發

現另一個方向」也是一種調試能力，即使問題沒有被解決，但轉個

彎、脫離情況的挾制，當事人往往能發現新出路。這個策略對許多

憂鬱症或認知失調患者很有果效，心理諮商師也也使常「認知治

療」幫助一個人改變想法，即：浪子回頭，只要「轉彎了、改變

了，問題就將逐一解決」。 

第四，被迫適應，如破繭而出的蝴蝶 

被迫適應，即：人不得不去適應，以免無法生存，因而，願意完

全接受環境、勇於改變自己，也在當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間。 

像是蝴蝶，由於「被迫適應」而不斷地進行演化，最後成為能融

合於花草樹木的形象表現；一般被認定「有耐力及韌性」的人，多

半即在被迫適應的情境下，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這現今的世界是充滿了試探、苦痛、與壓力我們應該如何

「身在世界，但活在主裏面」，若我們不知活在主裏面的好處，就

很難對抗世界價值觀的攻擊。 

 



一、思考的爭點 
1. 在這價值觀混亂的世俗上，遵守上帝誡命帶出何種價值與意

義？ 

2. 我們能夠因為活在主裏面，抗拒世界的誘惑嗎？ 

 

參考經文：《約翰一書二 4-9、14-17》 

2:4 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真

理也不在他心裡了。 

2:5 凡遵守主道的，愛 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是完全的。從此，

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 

2:6 人若說他住在主裡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2:7 親愛的弟兄啊，我寫給你們的，不是一條新命令，乃是你們

從起初所受的舊命令；這舊命令就是你們所聽見的道。 

2:8 再者，我寫給你們的，是一條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們

也是真的；因為黑暗漸漸過去，真光已經照耀。 

2:9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

裡。 

2:14 父老啊，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認識那從起初原有的。

少年人哪，我曾寫信給你們；因為你們剛強， 神的道常存在你們

心裡；你們也勝了那惡者。 

2:15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

裡面了。 

2:16 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

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 

2:17 這世界和其上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 神旨意的，是永

遠常存。 

 

二、聖經背景 
 《約翰一書》是約翰最後的使徒約翰在以弗所寫的，寫作對象可

以說是對所有教會信徒最後的教訓。因為當時有一個“諾斯底”學教

會教會及信徒在思想上產生了一些衝擊，他們認為知識是萬能的，



知識比信心、行為都重要，人要靠著神秘的知識才可能得救。他們

也否認“道成肉身”。約翰就是要讓堅持者知道這是錯誤的學說。 

•寫這本書信目的的經文有四： 

1. 要他們喜樂充足(1:4) 

2. 要他們不犯罪(2:1) 

3. 要堅守真理(2:26) 

4. 要他們知道自己有永生(5:13) 

• 《約翰一書》就是見證基督“道成肉身”的生命之道，道成肉身

活在人世間的真理。 

 

三、啟示 
（一）遵守主的誡命，就是活在主裏面 

   「 人若說「我認識他」，卻不遵守他的誡命，便是說謊話的，

真理也不在他心裡了。 凡遵守主道的，愛 神的心在他裡面實在

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裡面。 人若說他住在主裡

面，就該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約一書二 4-6） 

遵守主的誡命意味着按照主所要求的方式行事，以及遵從主的旨

意和指引。這種遵守主的誡命的行為和態度反映了一個人與主的關

係。活在主裏面則意味著將主放在生活的中心，將主的價值觀和原

則貫穿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活在主面前的生活意味著信徒努力

遵循主的教導，並以基督的樣式來塑造自己的生活。 

對於基督教信仰的人來說，遵守主的誡命是與上帝建立親密關

係的一部分。聖經中記載著上帝的誡命和教導，例如愛神和愛人，

正直和仁慈等等。遵守這些誡命被認為是對上帝的愛和敬畏的表

現，也是信仰的實踐。 

活在主裏面可以理解為通過持守信仰和遵從主的教導，讓上帝

的靈在個人的生活中運行。這意味著將信仰融入生活的各個層面，

無論是在家庭、工作、社交還是個人行為上，都以上帝的旨意和價

值觀為指導。這種活在主裏面的生活方式旨在通過對上帝的順服和

依靠，實現個人的成聖和屬靈成長。 

然而，人的本性有著軟弱和缺陷，常常會犯錯和違背主的誡



命。即使信徒努力活在主面前，完全遵守主的誡命可能是困難的。

聖經中提到，所有人都犯了罪，沒有人能完全無過（羅馬書

三:23）。這就是為什麼信徒需要依靠主的恩典和聖靈的幫助，來彌

補自己的缺陷並持續成長。 

 活在主面前並不意味著完全沒有失敗或犯錯，而是一個持續的努

力和學習過程。通過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信徒可以更加敏銳地聆

聽聖靈的引導，並且在遵守主的誡命方面逐漸成長。 

例如:我們從大衛王一生的故事就可以知道，為何犯下殺人罪與姦

淫罪的大衛，竟被上帝赦免（赦罪之恩），稱他為「合神心意之

人」。關鍵就是即使犯錯，卻能夠及時回到主面前求饒恕。 

 

（二）活在主裏面，就有能力愛人 

  「人若說自己在光明中，卻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還是在黑暗

裡」（約翰一書二:9-11）經文強調了愛的重要性以及對待他人的態

度。 

在基督教信仰中，光明代表真理、公義和神的道路，而黑暗則代

表著罪惡和遠離神的狀態。因此，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一個人聲

稱自己在光明中，也就是聲稱與神有親密的關係，但同時恨他的弟

兄，也就是心懷敵意或憎恨他人，那麼他實際上還是處於黑暗中，

並沒有真正領受神的愛和光明。 

基督教強調愛是信仰的核心，並教導人們要彼此相愛，無論是

信徒之間還是與周圍的人。恨意和憎恨與愛相對立，它們背離了基

督徒應有的態度和行為。如果一個人自稱信仰基督，但卻持有憎

恨、怨恨或敵意的心態，這顯示他的行為和態度與基督的教導相矛

盾，他還沒有真正理解和領受神的愛。 

"活在主裏面，就有能力愛人"。在基督教信仰中，「活在主裏面」

指的是將耶穌基督作為生活的中心，遵從祂的教導，與祂建立親密

的關係。這種生活方式使人可以經歷神的愛，並透過這份愛來愛

人。 

基督教教導中有一個重要的誡命是「要愛人如己」，這是耶穌教導

的核心之一。當一個人與神建立了深厚的關係，並且體驗到神的愛



時，他會被神的愛所改變，並且被賦予愛他人的能力。 

這種愛不僅僅是情感上的感受，更是一種行動的體現。基督徒被

呼召去關懷、幫助和服侍他人，無論是家人、朋友、鄰居，還是陌

生人。這種愛是無私的、慈悲的、寬恕的，並且以尊重和關心他人

的福祉為中心。 

在主裏面並不是一個僅僅關乎個人的經歷，而是一種生活方式和

信仰的體現。這種生活方式使基督徒能夠超越自己的利益，關注他

人的需要，並以神的愛去回應。通過活在主裏面，一個人可以真正

地體驗到愛的力量，並將這份愛分享給身邊的人。 

例如:使徒保羅是一個在聖經中有著強大見証的人物。他從一個迫

害基督徒的法利賽人轉變為基督的使徒，將福音傳遍世界。他的生

命彰顯出活在主裏面的信仰，以慈愛、忍耐和服務他人的態度來展

示基督的愛。 

 

（三）活在主裏面，就能抵擋肉體的誘惑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

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

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約翰一書二 15-

16） 

經文強調了在基督徒的生活中要避免對世界上的事物產生過度的

愛或追求，而應該將愛的焦點放在與神的關係上。 

 

在這段經文中，「世界」通常指代被罪惡和世俗價值觀所影響的世

界體系，它是與神的價值觀相對立的。愛世界意味著將世界上的物

質、名譽、財富或其他短暫的享樂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忽視了

與神的親密關係。這種愛世界的態度會使人對神的愛和心意產生遠

離。 

然而，基督教教導中強調將愛的焦點放在神和祂的旨意上。基

督徒被呼召愛神，將神放在首位，並按照祂的教導和價值觀來生

活。這不是說我們不能關心世界上的事情或對物質享受毫無興趣，

而是要確保這些事物不成為我們生活的中心，不讓它們取代我們與



神的親密關係。 

因此，這段經文提醒基督徒們，要警惕自己對世界的追求和迷

戀，不要讓這些事物搶奪我們愛神的心。將神放在首位，按照祂的

旨意行事，並以神的愛來愛世人，這是基督徒應該追求的生活方

式。 

     約翰一書 2:16 節，它繼續強調了世界的價值觀和神的價值

觀之間的對立。它指出，世界上的事物，如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

慾和今生的驕傲，不是來自神，而是來自世界。 

這裡提到的肉體的情慾，指的是追求肉體的慾望和享樂，如貪

婪、淫亂、暴食等。眼目的情慾則指的是對外在事物的貪婪和追

求，如物質財富、名譽地位等。今生的驕傲則是指人們基於自身成

就和能力而引以為豪，並以此來追求自我滿足。 

這些世界上的事物是與神的價值觀相對立的。它們源於世界的

價值體系，被罪惡所扭曲，並容易引誘人遠離神的旨意。這些事物

可能帶來暫時的滿足和享樂，但它們不能滿足人的內在靈性需求，

也不能帶來真正的屬靈成長和永恆的價值。因此，這段經文提醒基

督徒要警惕這些世界的誘惑和試探，不要讓它們成為我們生活的中

心和優先考慮的事物。相反，我們應該追求神的旨意，將神的價值

觀放在首位，並將我們的喜悅和滿足建立在與神的關係上。尋求神

的旨意並活出符合神心意的生活。 

 

四、自己的感受 
 保羅說「你們該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樣。」（林前十一:1） 

這可說是保羅勸勉信徒效法自己的最佳詮釋。他所以要信徒效法

他，乃是效法他那樣地“效法基督”而已！另一方面，保羅能向信徒

提出這樣的要求，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他自己的生活若不是十分敬

虔像主，他的話不但不能叫人信服，反倒會引起人的反感。但保羅

既能這樣勸勉信徒，就證明他的工作生活，確是“聖潔、公義、無

可指摘”的了（帖前二:10）。 

“我們的榜樣”，顯示保羅和他的同工們對信徒的帶領是生命的帶

領，不只是用口講、用筆寫，更是在生命上作榜樣，使信徒可以看



見他們的行事為人，和各種待人處事的原則，因而無形中依照着他

們的樣子行。保羅曾勸勉提摩太：“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

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前四:12），他自己也確實作了

信徒的榜樣。使徒彼得也同樣勸勉那些作長老的，要作群羊的榜樣

（彼前五:3）。這些教訓都是事奉主的人應當特別留意的。 

  若我們活在主裏面，就有以下好處: 

一、我們的禱告會蒙神垂聽："我若心裏註重罪孽，主必不聽。但

神實在聽見了，他側耳聽了我禱告的聲音。"(詩篇六十六：

18-19) 

二、我們能更深感受到神的同在："人若愛找，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約十

四:23) 

三、我們能得到智慧："他給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給行為純正的人

做盾牌。"(箴二:7) 

四、我們能得到神的友誼："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

友了。"(約十五:14) 

五、我們能享有安全的生活："我的律例，你們要遵行，我的典章

你們要謹守，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利二十五:18) 

六、我們能夠得到完全："凡遵守主道的，愛神的心在他裏面實在

是完全的。從此我們知道我們是在主裏面。"(約一 2:5) 

七、我們能夠得到祝福："看哪!我今日將祝福與咒詛的話都陳明

在你們面前。你們若聽從耶和華你們神的誡命，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們的，就必蒙福。"(申命記十一：26-27) 

八、我們能夠找到快樂："唯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二十

九:18) 

九、我們能夠得到和平："你要細察那完全人，觀看那正直人，因

為和平人有好結局。"(詩三十七:37) 

十、我們能得享長壽："我兒，不要忘記我的法則，你心要謹守我

的誡命;因為他必將長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數與平安，加給

你。"(箴言三：1-2) 

 



    最後以聖經癱子故事作結束。（馬太九 2-4、馬可二 1-5、路加

五 18-25）耶穌接著對癱子說：「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

去吧！」褥子對癱子來說，既是依靠也是障礙。因爲是他重要的生

活工具，提供他日常生活的舒適度，但太過依靠褥子，就反成了他

的障礙和虧損，因為不願意起來。有行動才能看見神的作為；癱子

不願意起來，是因為他所依靠的，反而成為他的虧損。 

  今日我們接受了耶穌，已經心眼得開，不再是瞎子；也要起來

行動，不要成為癱子 

 

五、結論 
   我們不要愛這世界，可是我們活在這世界，該怎樣自處呢？所

以，我們要宣告，這是屬天父的世界。我們要在這世界好好地發

旺，讓基督的光明彰顯出來，在黑暗裡作神光明的兒女。我們不是

否定這世界，但我要拒絕這世界的驕傲和情慾。只要不貪愛世界，

也不貪愛錢財，天父很樂意用地上的財富祝福我們的。那有父親想

看見自己兒女貧窮？那有父親不想看見自己兒女興盛發旺 ，出人

頭地，做一個有影響力的領袖，並且在黑暗世代裡成為有影響力的

光明之子？我們要住在父裡，要跟世界有清新的關係。這世界屬於

我們父神，不屬於那惡者。當惡者的文化瀰漫整個世界，如果我們

不小心，說要追求神和愛神，卻在背後偷偷地愛這世界。其實我們

不需偷偷地愛世界，我們可以勇敢地擁抱世界。這是美麗的世界，

我們要祝福和影響這世界。而且，我們有聖靈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訓

我們，引導我們進入真理，繼續住在主裡。 

 

 

討論題綱： 

1. 分享所看過、聽過的「愛的見證」，以及「活在主裏面」的真實

故事。 

2. 討論、思考教會及小組可以實踐哪些愛的行動？可以從個人、

家庭、教會內、社區外展各個面向來思索，各找出一項可實踐

「愛的行動」的項目。 



 

代禱事項： 

1. 求主給我愛的力量，能在自己的家庭中、教會小組中、工作場

合中、社區裡，以及在社會參與時，都以基督的愛為出發。甚

至在遇到摩擦、意見不同時，仍能學習基督委身與犧牲的愛，

去愛自己不喜愛的人。 

2. 求主幫助我的小組、教會，能執行及參與更多「活出大誡命」

的信仰行動，以此來見證主的恩典並宣揚福音。 

 

祈禱文： 

   親愛的主耶穌，求祢幫助有罪、有限、不完全的我，仍能領受

祢完全的愛，因此而有足夠能力去愛人。求祢讓我能成為願意去愛

教會內弟兄姊妹的人，也能夠去愛並原諒有意無意傷害我的人，並

能接納與款待我所不認識的朋友。求祢使用我，讓我能夠委身服

事、願意付出、成全別人，甚至犧牲自己的權利與好處去愛人，並

用生命傳達祢那完全的愛。奉主耶穌之名祈求，阿們。 

 

 

行動參考方案： 

1. 活在主裏面，實踐「愛的行動」，然後持之以恆來執行。 

2. 學習、吟唱新版《聖詩》491首〈將疼傳出去〉，做為宣教行

動的主題曲，提醒自己及兄姊實踐相愛的誡命，也將愛分享到

附近的社區鄰里中。 

3. 活在主裏面，並審視自己是否在生活中實踐信仰。另外，也立

志調整自己，能越來越能符合這些基督徒生活準則，讓自己成

為好的基督徒，活出敬虔與相愛的美好生命，來為主做見證。 


